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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5/2021_2022__E8_80_83_E

8_AF_95_E8_BE_85_E5_c67_295516.htm 我国加入WTO后，建

设市场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越来越多的工程建设项目通过

招标来确定承包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

评标办法为在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下，经评审的最低

投标价中标，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在国内招标投标中

，习惯将接近但不低于成本的投标价格称为合理低价。承包

商（投标人）希望以合理低价报价，增大中标概率。业主（

招标人）希望在保证质量、工期的前提下，选择一个最低投

标价中标。最低投标价，成了工程造价改革中，大家共同关

注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1、按标底价下浮比例

测算、评定最低投标价，不符合市场定价规律 在造价改革初

期，市场定价逐步放开，允许投标人报价自行浮动，但要求

业主和承包商共同执行量价合一，固定费率的计价方法，业

主的标底价必须达到市场平均价的标准。各地实施的评标办

法，把有效标的投标价的下限，界定在标底价下浮若干个百

分点。低于下限的报价被认为低于成本价，该投标人中标资

格被取消。对于在此下限之上接近下界的报价则被认为是合

理低价，显然，这样确定合理低价仍属于计划经济的做法，

不是通过市场确定的价格。 依据市场定价规律，某项工程的

成本，是指某个特定的承包商的个别成本。参加同一工程建

设项目投标的各个承包商报出的合理低价格各不相同。另外

，就同一个承包商而言，不同类型的工程的成本价与标底价

的下浮比例也不相同。由此可见，人为地用标底价下浮若干



比例来测算、确定最低投标价，是不符合市场定价规律的。 

目前，有些地区，为显示评标工作公开、公平、公正，采

取A（投标报价平均值）、B（业主的参考预算值）两值现场

抽签确定系数，加权平均求出标底，再下浮5％确定合理低价

下限的评标办法来选出中标人。这种随机产生的最低投标价

的下限，在评标时被认定为成本价，虽起到了防止舞弊的作

用，但并不是投标人的个别成本。显然，通过抽签随机产生

最低投标价下限的做法，不符合市场定价的规律。 2、造价

改革滞后，市场最低投标价运作不规范 （1）依据传统定额

的计价方法，不利于测算、评审最低投标价。例如，江西省

目前执行的建筑工程综合预算定额，钢筋混凝土子项钢筋含

量不足，而水泥含量有余。但定额仅允许钢筋调量差，其它

项目的实际需要量与定额含量不符时不能换算。该定额有些

子项，例如人工挖孔桩定额基价与市场价相差较大，但定额

规定不能调整单价。承包商在投标报价时，先套定额计算出

标准造价后，结合对其它投标人报价情况的估计，采取下浮

或优惠一定百分比作为最后的报价。此百分比的取值，少则5

％，多则30％。在评审这些报价是否低于成本价时，主要是

依据当地招标管理部门确定的原则：设有标底的，低于标底

合理幅度的报价被认为是低于成本价；不设有标底的，低于

近三年来同类工程平均造价合理幅度的报价则被认为是低于

成本价。所谓的合理幅度，在评审中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在

评标实践中，往往采取由评审组成员投票表决，以少数服从

多数来评定出合理的最低投标价中标。 （2）业主进入招标

市场的施工图达不到准确分项计算工程量的设计深度，造成

投标人少算、漏算工程量，以最低投标价中标。中标的承包



商在施工中要求业主进一步修改施工图，进而据修改补充设

计后的施工图重新计价，选用高单价调整造价，实际上最终

结算时业主没有真正取得合理低价。 （3）业主进入投标市

场的招标文件，缺少约束机制，变相压价。例如，某市政道

路、下水道工程招标文件的评标办法为最低报价者为第一中

标候选人。某承包商报出最低价中标，评审其报价预算表，

发现该报价是按定额直接费下浮2％加税金来报价的，公司一

级的间接费、利润等其它费用没有计取。这个最低报价低于

业主的参考标准价25％，维持现场项目经理部的成本支出还

有风险。业主以制造成本法核算这个最低报价，不低于现场

直接成本，同意中标。又如有些招标文件规定，计价中的间

接费、计划利润等综合取费费率不能大于5％，而费用定额中

综合费率在20％左右，二者相差高达15％。 目前我国建筑市

场竞争十分激烈，一些施工企业竞相压价投标。一旦中标只

得降低施工质量或中途被迫停工。可见，业主一味地追求低

造价，无论对于业主，还是施工企业都是不利的。 （4）目

前业主聘请专家评标时，走过场的较多，有些业主简单地将

投标文件分成三部分，聘请经济类专家评审报价单，聘请工

程类专家评审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自己审阅其余投标文件。

只要施工方案技术上可行，其余文件满足招标条款，就取最

低投标价中标。结果承包商按施工方案施工，发生了施工图

纸之外的必要的工作项目，业主不得不追加承包价。还有的

承包商虽然以最低的报价中标，但在其投标文件中附加上许

多对业主不利的条款，隐含许多业主在施工配合中难以做到

的条件。在施工配合中，一旦业主发生违约，承包商则高额

索赔。这样，竣工结算时承包商仍然可以获得较高利润。 3



、全面实行造价改革，规范最低投标价运作 （1）以全国统

一基础定额为参考，借鉴国际惯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编

制量价分离适应市场定价的新定额，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

及时地修改补充定额。建设市场各方，有了统一的实物工程

量计算规则和计价方法，才能克服目前招投标中投标报价的

混乱现象，做到最低投标价的测算、评审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 （2）改革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评标方式，淡化标底作

用，大力推行“工程量清单报价，合理低价评标”，强化询

标监督机制。投标人参照招标文件，根据企业自身成本测算

，按统一的工程量清单，报出合理低价。招标人编制的参考

预算，至多起到选择询标对象的投标参考价的作用。评审最

低投标价中标的关键，必须在开标后，定标前，由评审专家

对投标人的所有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否决投标文件中与招标

文件有重大偏差的投标人，并通过询标，排除可能存在的非

实质性低价，（即不能漏算技术标书中含有的经济报价）排

除明显低于投标者自身成本的不合理低价。这样，经评审的

最低投标价中标，既保障了招标投标双方的合法权益，又维

护了建设市场的公平和公正。 （3）规范设计管理，按国家

对设计文件设计深度的规定要求，在招标前建立设计文件会

审制度，即提高了设计质量，又使计价人员在分项计算工程

量时更快速更准确，最低投标价测算的准确性就有了保证。

施工中通过变动设计，达到高价结算的扯皮现象也可得到遏

制。 （4）规范建设市场各方在工程最低投标价运作过程中

的行为。造价管理部门，重点指导施工企业逐步建立自身一

套计价系统，在统一工程量计算规则、消耗量定额基础上，

根据企业自身管理水平、施工设备、技术专长、材料采购渠



道及市场变化，动态地调整和补充适应企业报价的消耗量定

额。为投标项目工程的成本测算打下基础。施工企业有了准

确的项目工程成本测算，在投标时才能避免盲目低价竞标，

消除最低投标价中标后发生亏损的现象。对于业主在工程招

标中变相压价，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督察，引导业主在保证

质量、工期的前提下，选择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对于

评审专家库中的造价专业人员，应加强监督，动态筛选，进

而保证在评标中公平、公正地选择最低投标价中标。 为了相

互制约业主和承包商在最低投标价运作中的交易行为，双方

应实行合同总造价的履约银行保函。通过保函，业主保证对

工程款的支付能力，消除垫资现象，承包商保证工程合格按

期交付，抑制盲目低价竞标行为。 为了保证最低投标价在工

程建设中的最终实施，业主和承包商都要对工程项目进行全

过程的跟踪管理。承包商着重围绕工程成本费用预测、计划

、控制、核算、分析、考核等环节进行管理，最终实现企业

利润。业主则委托工程施工监理，进行跟踪管理，最终达到

合理低价、合格质量、合同工期三大目标。 4、最低投标价

的规范运作，带动了施工企业的全面变革 我国招标投标市场

推行合理低价评标以来，施工企业承受了严峻的挑战。企业

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千方百计降低工程成本，提高企业经

营效益，适应最低投标价运作的要求。面对建设市场逐步对

外开放，国内施工企业要与境外施工企业竞争，压力将更大

。实力雄厚的境外企业按其个别成本报出的最低投标价，很

有可能低于国内企业的成本价，根据国际招投标惯例，承包

商报价是否低于其个别成本问题，属于承包商自我保护的问

题，承包商自己报出最低价，经评审中标，有银行保函做履



行合同的担保，业主不能排斥其中标。 最低投标价运作即将

纳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系统，迫使国内施工企业组建实力雄厚

的大型国际集团公司，在专业分工机械化、自动化操作、国

际采购、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应用等方面，追赶

国际先进水平。尤其要强化FIDIC合同管理，提高施工中的索

赔能力，使企业在最低投标价中标后，仍然保持应有的利润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